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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據訴，坐落臺北市中正區同安街97巷系爭建

物未依規定留設適當間隔，臺北市政府涉違

法核發建照，損及權益等情，其中有關「建

築物之間隔」疑義，有釐清之必要案。 

貳、調查意見： 

本案據訴，坐落臺北市中正區同安街97巷之系爭建

物，其西側未保留法定距基地境界線防止地震碰撞鄰房

之間隔，臺北市政府涉違法核發建照，損及權益等情，

案經本院函請內政部、臺北市政府及臺北市古亭地政事

務所（下稱古亭地政事務所）查復說明到院
1
；嗣函請內

政部國土測繪中心（下稱國土測繪中心）協助鑑測，並

經該中心函送鑑定書、圖到院
2
；再於民國（下同）107

年11月21日約請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地政局、臺北

市建築管理工程處（下稱臺北市建管處）、古亭地政事務

所等業務相關人員到院詢問，並請內政部營建署（下稱

營建署）及國土測繪中心業務相關人員出席協助說明，

全案業已調查竣事，茲將調查意見臚述如下： 

一、內政部為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該部已明確函釋，建築

技術規則建築構造編第43條之1第7款規定，建築物耐

震設計中，為避免地震時所引起的變形造成鄰棟建築

物間的相互碰撞，建築物應自留設適當之間隔，如建

築物鄰基地境界線時，不論鄰地已經建築或日後拆除

重建，其應保留距離皆係指建築物最外緣與基地境界

線之距離。 

                   
1
 內政部107年3月28日內授營建管字第1070804841號函、臺北市政府107年4月27日府都建字

第10734886400號函、臺北市政府107年9月26日府都建字第1072011282號函、古亭地政事務

所107年2月12日北市古地測字第10730353100號函。 
2
 國土測繪中心107年10月18日測籍字第1078660024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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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按建築法第1條、第2條第1項、第97條分別規定：「為

實施建築管理，以維護公共安全、公共交通、公共

衛生及增進市容觀瞻，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

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主管建築機關，在

中央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

為縣(市)政府。」、「有關建築規劃、設計、施工、

構造、設備之建築技術規則，由中央主管建築機關

定之，並應落實建構兩性平權環境之政策。」復按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構造編第41條之1、第43條之1第

7款規定：「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解說（以下簡稱

規範）由中央主管建築機關另定之。」、「地震產生

之層間相對側向位移應予限制，以保障非結構體之

安全。檢核層間相對側向位移所使用的地震力、容

許之層間相對側向位移角及為避免地震時引起的

變形造成鄰棟建築物間之相互碰撞，建築物應留設

適當間隔之數值依規範規定。」再按建築物耐震設

計規範及解說2.16.2建築物之間隔規定：「為避免

地震時所引起的變形造成鄰棟建築物間的相互碰

撞，建築物應自留設之間隔，不得小於依（2-3）

式計算之設計地震力作用所產生之位移乘以0.6×

1.4αyRa倍。需要考慮P-∆效應者，計算之位移應包

括此效應。」 

(二)針對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解說所稱「為避免地震

時所引起的變形造成鄰棟建築物間的相互碰撞，建

築物應自留設之間隔」一節，營建署於本案調查

前，即曾先後以該署102年10月14日營署建管字第

1020065169號函及 103年 1月 9日營署建管字第

1020089161號函示略以：「……二、依『建築技術

規則建築構造編』第43條之1第7款規定：『地震產

生之層間相對側向位移應予限制，以保障非結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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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安全。檢核層間相對側向位移所使用的地震力、

容許之層間相對側向位移角及為避免地震時引起

的變形造成鄰棟建築物間之相互碰撞，建築物應留

設適當間隔之數值依規範規定。』另建築物耐震設

計規範及解說（下稱規範）2.16.2建築物之間隔：

『為避免地震時所引起的變形造成鄰棟建築物間

的相互碰撞，建築物應自留設之間隔，不得小於依

（2-3）式計算之設計地震力作用所產生之位移乘

以0.6×1.4αyRa倍。需要考慮P-∆效應者，計算之位

移應包括此效應。』且該節解說末段略以：『由於

相鄰兩建築物反向運動，且最大位移同時發生的或

然率不高，因此乘以0.6。』三、揆諸上開規定，

如建築物鄰基地境界線時，因鄰地是否建築及未來

建築形式樣態尚屬未知，則建築物最外緣與基地境

界線之距離，不得小於規範2.16.2規定之間隔；至

建築基地內如有數幢建築物時，則鄰近之兩幢建築

物其最外緣間之距離，應為分別依規範2.16.2計算

之間隔之總和。」、「……二、有關建築物耐震設計

中建築物應自留設之間隔以避免碰撞乙案，業經本

署102年10月14日營署建管字第1020065169號函說

明在案，其中說明三：『……如建築物鄰基地境界

線時，因鄰地是否建築及未來建築形式樣態尚屬未

知，則建築物最外緣與基地境界線之距離，不得小

於規範2.16.2規定之間隔……』乙節，與鄰地有無

興建建築物無涉。」 

(三)為調查本案需要，本院再次函詢內政部，經該部以

107年3月28日內授營建管字第1070804841號函復

略以：「……二、按本部營建署102年10月14日營署

建管字第1020065169號函示……，是如建築物鄰基

地境界線時，建築物之間隔應為建築物最外緣與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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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境界線之距離……另按本部營建署103年1月9日

營署建管字第1020089161號函……，是如建築物鄰

基地境界線時，不論鄰地已經建築或日後拆除重

建，其應保留距離皆係指建築物最外緣與基地境界

線之距離。……」 

(四)綜上，內政部為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該部已明確函

釋，有關建築物耐震設計中，為避免地震時所引起

的變形造成鄰棟建築物間的相互碰撞，建築物應自

留設適當之間隔，如建築物鄰基地境界線時，不論

鄰地已經建築或日後拆除重建，其應保留距離皆係

指建築物最外緣與基地境界線之距離。 

二、系爭建物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構造編第43條之1第7

款規定所應留設之「適當間隔」，於申請建造執照時，

經土木結構技師檢討簽證為11.18公分，該結構計算

書並經臺北市建管處101年6月21日結構抽查復審會

議審查符合規定。其實際留設之距離，依國土測繪中

心107年鑑定結果，系爭建物西側外緣距離基地境界

線之垂距為13至17公分。系爭建物實際留設之間隔既

已大於法令規範所應留設之間隔，臺北市政府對系爭

建物核發使用執照，尚無違反建築技術規則建築構造

編第43條之1第7款規定。 

(一)有關建築物耐震設計中，為避免地震時所引起的變

形造成鄰棟建築物間的相互碰撞，建築物應自留設

之間隔，如建築物鄰基地境界線時，不論鄰地已經

建築或日後拆除重建，其應保留距離皆係指建築物

最外緣與基地境界線之距離，已如前述。 

(二)查系爭建物位於臺北市中正區同安街97巷內，坐落

臺北市中正區河堤段三小段○地號，土地面積153

平方公尺，並領得臺北市政府核發之 100建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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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9號建造執照與101使字第0216號使用執照。系

爭建物申請建造執照時，曾提出土木結構技師簽證

之結構計算書，依其內容載示，系爭建物與鄰地建

物之屋頂層碰撞距離為11.18公分；又臺北市建管

處於101年6月21日召開結構抽查復審會議，該次會

議邀請臺北市建築師公會、臺北市土木技師公會及

臺北市結構工程工業技師公會各派1名審查委員出

席聯合審查，依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01年7月2

日北市都建字第10163590600號函檢附該次復審會

議紀錄顯示，該結構計算書經審查認為符合規定。 

(三)次查陳訴人曾以系爭建物施工過程中逾越至其所有

之臺北市中正區河堤段三小段○地號土地為由，向

當時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3
（下稱臺北地檢署）

提出竊佔之刑事告訴，該署受理後，以該署101年5

月3日北檢治光100偵23971字第30083號函囑託古

亭地政事務所派員於 101年 5月 24日現場會同測

量，古亭地政事務所辦竣測量，以該所101年6月6

日北市古地測字第10130804800號函檢送施測成果

予該署參考。據古亭地政事務所上開函檢送之土地

複丈成果圖顯示，是日係就系爭建物取D、E、F等3

點進行施測，測量結果系爭建物之D、E、F（按D-E

為圍牆，E-F為主建物）3點距地籍線之垂距均尚有

4公分。 

(四)陳訴人爰依據臺北地檢署囑託古亭地政事務所測量

結果，認為系爭建物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構造編第

43條之 1第 7款計算之法定碰撞距離應為 11.18公

分，惟系爭建物西側外牆距離基地境界線僅留設4

公分，不符臺北市政府核可之結構計算書，系爭建

                   
3
 依法務部107年5月25日法檢字第10704509680號函，原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業自107年5

月25日起更名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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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未依設計圖說施工，臺北市政府核發使用執照，

違反建築法第70條第1項規定云云。然而，臺北市

政府則提出系爭建物設計建築師
4
之簽證說明，並表

示系爭建物設計之碰撞距離經檢討後為 11.18公

分，惟實際所留設之碰撞距離達11.5公分，所留設

之間隔係系爭建築物最外緣與基地境界線之距離

等語。 

(五)因臺北地檢署囑託古亭地政事務所101年5月鑑界結

果，系爭建物外牆距離基地境界線之垂距為 4公

分，惟系爭建物設計建築師102年2月簽證卻認為，

系爭建物外牆距離基地境界線實際達11.5公分，兩

者顯有差異。為釐清爭議，本院爰函請國土測繪中

心協助鑑界臺北市中正區河堤段三小段○地號與

○地號土地間之界址，復測繪坐落上開2筆土地上

之建物位置圖，並分別計算2棟建物外牆距離該2筆

土地間地籍線之垂距。嗣經該中心訂於107年8月28

日上午10時前往測量，本院並函請臺北市政府及古

亭地政事務所派員會同前往，以瞭解測量經過。 

(六)嗣 據 國 土 測 繪 中 心 107年 10月 18日 測 籍 字 第

1078660024號函送鑑定書、圖到院，其鑑定結果略

以：圖示M--N--O藍色連接虛線係坐落○地號土地

上建物（門牌為臺北市中正區同安街97巷7號）外

緣之位置，其中M--N藍色虛線為圍牆外緣之位置，

N--O藍色虛線為牆壁外緣之位置，均未越界使用○

地號之土地。點位M、N、O距離該2筆土地間地籍線

之垂距分別為17、13、16公分。國土測繪中心並補

充表示：系爭土地位於原臺北市政府地政處測量大

隊（現已改制為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土地開發總隊）

                   
4
 向度聯合建築師事務所謝孟樂建築師102年2月22日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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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年度辦理臺北市中正區地籍圖重測區，依地籍調

查表記載河堤段三小段土地間均指界以「3（牆壁

中心）」為界，重測地籍調查表記載相毗鄰界址及

經界物皆為一致。系爭土地上之建物重測後均辦理

修繕，惟重測當年地籍調查表所載之牆壁仍存留於

實地，倘依該牆壁檢測結果係與地籍圖經界線位置

相符，亦即該牆壁中心可能為前述地籍調查表記載

之指界經界位置，惟前述部分界址仍應由地籍圖重

測辦理機關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土地開發總隊依相

關規定確認為準等語。 

(七)針對上開國土測繪中心鑑測結果，臺北市政府地政

局回復稱：該局土地開發總隊並未受理過河堤段三

小段號土地間之界址疑義，且○地號之地上建物已

有改建情事，故該局土地開發總隊僅可就系爭牆壁

鄰路部分可勘測之牆壁中心進行施測，施測結果與

國土測繪中心勘測之位置相符，亦與地籍線相符；

古亭地政事務所分別於99年及100年間受理過○地

號土地之鑑界並核發成果圖在案，經調閱測量案

件，○與○地號土地間界址，經該所鑑定結果，係

以牆壁中心為界(為地籍圖重測當時土地所有權人

指認之牆壁)，亦與地籍線相符；國土測繪中心鑑

測結果，與古亭地政事務所101年施測結果似有不

同一節，似因法院人員現場指示範圍不同所致；古

亭地政事務所對於國土測繪中心鑑定結果敬表同

意等語。本院約詢時，古亭地政事務所則表示：「牆

壁中心為地界線部分，古亭地政事務所複丈成果與

國土測繪中心鑑定結果是一樣的」、「看現場的照

片，101年似乎是測到主建物的牆壁，而不是鐵皮

外牆」云云。 

(八)經核，101年古亭地政事務所當時測量經過，因未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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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相關照片或指界範圍等書面資料，如今已難查究

古亭地政事務所與國土測繪中心測量結果差異之

緣由。惟國土測繪中心、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及古亭

地政事務所業已確認河堤段三小段土地間之界址

係以牆壁中心為界，且與地籍線相符，而古亭地政

事務所於107年11月22日至現地測量該牆壁厚度約

為12公分，果若如此，則古亭地政事務所101年測

量認為系爭建物外牆距離基地境界線（牆壁中心）

垂距為4公分之結果，顯不合理，因而系爭建物西

側外緣距離基地境界線之距離，似應採認國土測繪

中心107年鑑定結果較為可信。 

(九)綜上所述，有關建築技術規則建築構造編第43條之1

第7款規定，建築物耐震設計中，為避免地震時所

引起的變形造成鄰棟建築物間的相互碰撞，建築物

應自留設之間隔，係指建築物最外緣與基地境界線

之距離。系爭建物依上開規定所應留設之「適當間

隔」，於申請建造執照時，經土木結構技師檢討簽

證為11.18公分，該結構計算書並經臺北市建管處

101年6月21日結構抽查復審會議審查符合規定。其

實際留設之距離，依國土測繪中心 107年鑑定結

果，系爭建物西側外緣距離基地境界線之垂距為13

至17公分。系爭建物實際留設之間隔既已大於法令

規範所應留設之間隔。臺北市政府對系爭建物核發

使用執照，尚無違反建築技術規則建築構造編第43

條之1第7款規定。 

三、臺北市政府於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審理時，消極應對本

案於法令適用及事實認定上之歧異，未本於臺北市建

築及地籍測量主管機關權責確實檢討釐清，導致法院

判決理由與長期實務見解不同，進而讓相關爭議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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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對人民權益之維護顯有不力，難辭怠失之咎。 

(一)陳訴人所有土地及其上之建物與系爭建物西側相

鄰，臺北市政府對系爭建物核發使用執照後，陳訴

人即主張該府就系爭建物核發使用執照係屬違

法，侵害其權利，經對原處分提起訴願遭駁回，遂

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並經臺北高等

行政法院102年9月4日102年度訴字第162號判決駁

回。 

(二)經查上開判決針對陳訴人主張系爭建物所留設防止

地震時與其住宅間碰撞之間隔距離不足，違反建築

技術規則建築構造編第 43條之 1第 7款等規定一

節，其駁回理由略以：陳訴人曾以系爭建物施工過

程中逾越至其所有土地為由，向臺北地檢署提出竊

佔之刑事告訴，經該署分為101年度偵字第12211號

事件受理後，囑託古亭地政事務所於101年5月24

日，就系爭建物取D、E、F等3點，另就陳訴人住宅

取A、B、C等3點後施測結果，系爭建物之D、E、F

（按D-E為圍牆，E-F為主建物）3點距地籍線之垂

距均尚有4公分；至陳訴人住宅之A、B、C（按A-B

為圍牆，B-C為主建物）3點距地籍線之垂距則分別

為：A=6公分，B=C=8公分等情。是以系爭建物與陳

訴人住宅主建物間之距離為12公分，已超過系爭建

物申請建造執照時，由土木結構技師簽證，並經臺

北市建管處101年6月21日結構抽查復審會議審認

符合規定之結構計算書所載，系爭建物之屋頂層與

陳訴人住宅間應留設之碰撞距離11.18公分，則臺

北市政府對系爭建物核發使用執照，並無違反建築

技術規則建築構造編第43條之1第7款規定可言。參

酌上開判決理由，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2年度訴字

第162號判決似乎認為，建築技術規則建築構造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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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條之1第7款規定所稱「建築物應留設適當間

隔」，係指鄰近兩棟建築物其最外緣間之距離。惟

該判決理由與相關行政實務見解殊有不同。 

(三)經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審理上開案件時，臺北市

政府針對原告（即陳訴人）主張系爭建物未依建築

法規自地界線退縮，未達土木技師檢討後應保留防

止地震發生時與原告住宅碰撞之距離11.18公分，

違反建築技術規則建築構造編第43條之1第7項及

建築法第1條等規定一節，該府僅抗辯略以：依臺

北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19條規定，土地界址指界

與執照核准圖及現地尺寸相符係屬起造人負責事

項；復提出系爭建物設計建築師簽證之說明書，認

為系爭建物實際留設之碰撞距離為11.5公分，已大

於系爭建物結構設計應留設之11.18公分防止碰撞

距離云云。惟針對建築技術規則建築構造編第43條

之1第7款規定所稱「適當間隔」之法定要件、意涵

與現況實情，該府並未本於主管建築機關權責確實

檢討釐清並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詳實說明。 

(四)臺北市政府於本院調查時雖辯稱：「該市建管處無

臺北地檢署囑託古亭地政事務所101年5月24日施

測結果相關圖說，尚無法判別量測基準點是否一

致」；「建築法授權地方主管機關核發建造執照，採

行政與技術分立制度，有關鄰棟碰撞距離，該府以

建築師簽證說明為主」；「依建築師簽證說明，只有

屋頂層需要留到11.18公分的距離，地面層碰撞距

離檢討則比較小。當時建築師簽證的說明是計算至

建物最外緣，因為檢視起來沒有涉及碰撞的爭議，

所以當時才沒有去釐清相關的爭議」云云。惟臺北

市政府身為臺北市建築與地籍測量之主管機關，古

亭地政事務所更為其所屬機關，倘認為建築物所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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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設之間隔，係指建築物最外緣與基地境界線之距

離，該府對於上開法令如何適用，以及臺北地檢署

囑託古亭地政事務所101年5月鑑界結果與系爭建

物設計建築師102年2月簽證，兩者對於事實認定之

歧異，自應本於主管機關之立場確實檢討妥處，然

而該府卻消極敷衍未針對爭執之關鍵問題深究處

理，導致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作出與長期實務見解不

同之判決，進而讓相關爭議持續存在，自有不當。 

(五)本案相關爭議經本院依內政部函示及國土測繪中

心鑑測結果重行檢視，固無不合，惟臺北市政府於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審理時，消極應對本案於法令適

用及事實認定上之歧異，未本於臺北市建築及地籍

測量主管機關權責確實檢討釐清，導致法院判決理

由與長期實務見解不同，進而讓相關爭議持續存

在，對人民權益之維護顯有不力，難辭怠失之咎。 

四、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2年度訴字第162號判決對於建

築技術規則建築構造編第43條之1第7款規定所稱「建

築物應留設適當間隔」之見解，雖與行政實務有所歧

異，惟因涉及法院認事用法之審判核心與審級救濟等

問題，基於權力分立原則，本院應予尊重。 

(一)有關陳訴人主張臺北市政府對系爭建物核發使用執

照，違反建築技術規則建築構造編第43條之1第7款

等相關規定，經對原處分提起訴願遭駁回，嗣向臺

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亦經臺北高等行政

法院102年度訴字第162號判決駁回，進而向本院陳

訴，認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2年度訴字第162號判

決，未詳查事證，枉法裁判等情，按憲法第80條規

定：「法官須超出黨派以外，依據法律獨立審判，

不受任何干涉。」復按司法院釋字第137號、第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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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及第530號解釋文分別闡釋略以：「法官於審判案

件時，對於各機關就其職掌所作有關法規釋示之行

政命令，固未可逕行排斥而不用，但仍得依據法律

表示其合法適當之見解。」、「法官依據法律獨立審

判，憲法第80條載有明文。各機關依其職掌就有關

法規為釋示之行政命令，法官於審判案件時，固可

予以引用，但仍得依據法律，表示適當之不同見

解，並不受其拘束……」、「憲法第80條規定法官須

超出黨派以外，依據法律獨立審判，不受任何干

涉，明文揭示法官從事審判僅受法律之拘束，不受

其他任何形式之干涉；法官之身分或職位不因審判

之結果而受影響；法官唯本良知，依據法律獨立行

使審判職權。審判獨立乃自由民主憲政秩序權力分

立與制衡之重要原則，為實現審判獨立，司法機關

應有其自主性……」。申言之，法院本其調查所得

之相關資料，據以認定事實，適用法律，乃為司法

權核心領域範圍，基於權力分立原則，倘無明顯違

背一般經驗及論理法則，監察權當予以尊重。 

(二)經查陳訴人因使用執照事件，提起行政訴訟，經臺

北高等行政法院 102年度訴字第 162號判決駁回

後，陳訴人不服，提起上訴，經最高行政法院102

年度判字第799號判決駁回確定。陳訴人仍不服，

本於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1款事由提起再審

之訴，經最高行政法院103年度裁字第382號裁定駁

回；另本於同法第273條第1項第9款、第13款、第

14款等事由，提起再審之訴部分，經最高行政法院

103年度裁字第 383號裁定移送臺北高等行政法

院，嗣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3年8月5日103年度再

字第37號判決駁回並確定在案。 

(三)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2年度訴字第162號判決對於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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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技術規則建築構造編第43條之1第7款規定所稱

「建築物應留設適當間隔」，雖然認為係指鄰近兩

棟建築物其最外緣間之距離，而與營建署102年10

月14日營署建管字第1020065169號函及103年1月9

日營署建管字第1020089161號函認為係指建築物

最外緣與基地境界線之距離，有所不同。惟法官審

判案件時，對於各機關就其職掌所作有關法規釋示

之行政命令，本得依據法律表示其合法適當之見解

（司法院釋字第137號、第216號解釋文參照），且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上開判決之判決日期為102年9

月4日，斯時中央建築主管機關尚未針對該款規定

有相關之法令解釋，是以，承辦法官依據調查所得

之卷證資料，在論理法則及經驗法則支配下，本於

法律的確信獨立判斷，闡釋其見解，縱與行政實務

有所歧異，核屬承辦法官本於權責就訴訟資料所為

個別認定，尚難逕認有違法或恣意之情事，且陳訴

人相關指摘，涉及法院認事用法之審判核心及審級

救濟等問題，基於權力分立原則，本院應予尊重，

尚難遽以論斷有何違失。 

(四)綜上，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2年度訴字第162號判決

對於建築技術規則建築構造編第43條之1第7款規

定所稱「建築物應留設適當間隔」之見解，雖與行

政實務有所歧異，惟因涉及法院認事用法之審判核

心與審級救濟等問題，基於權力分立原則，本院應

予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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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處理辦法： 

一、調查意見一至三，函請臺北市政府督促所屬確實檢討

改進見復。 

二、調查意見一、二、四，函請司法院參處。 

三、調查意見，函復陳訴人。 

 

 

 

調查委員：劉德勳、蔡培村、仉桂美 

 

 

 

中 華 民 國 1 0 8  年 2  月  日 

 


